
镇康县司法局行政处罚普通程序工作流程图

案件来源（日常监督检查、投诉举报、媒体披露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）

初查核实

不符合条件不予立案（投诉举

报类 3 日内告知投诉人，并说

明理由；部门移送不予立案书

面告知移送部门）

立案后撤销立案（投诉举报类 3
日内告知投诉人，并说明理由）

准予立案（5 日立案，延期最长 10 日）

调查取证（询问、调证、勘查、取样、鉴定、其他）

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对调查结果审查 涉嫌犯罪移交司法机关

法制审核

集体讨论

拟处罚告知（告知陈述、申辩、听证）

未进行陈述、申辩、听证 进行陈述、申辩、听证（5 日内提出，收到申请 20 日内听证）

公示（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并将公示情况归档）

再次集体讨论

领导审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（立案之日起 90 日内作出，延期不超 60 日，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有更严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送达（直接、留置、委托、转交（制作送达回执）；邮寄、公告、其他（保存相关材料））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（当事人拒不履行，经催告后

仍不履行）

结案（撰写结案报告，涉及复核需复核完成后结案）

归档（办理完毕 30 日内）

保管期限：普通 30 年；重大永久

当事人自觉履行

再次法制审核


